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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中

•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6、7屆理事長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第28屆(112年)地政貢獻獎得獎人

•高雄市113年度優良不動產估價師

•高科大商業智慧學院財稅組博士候選人

•高科大財稅系傑出系友

•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

擔任委員經歷
高雄市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現
任)
高雄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委員會委
員(現任)
高雄市財政局財審會委員(現任)
高雄市不動產評價委員(現任)
高雄市政府基準地審議委員
高雄市政府畸零地調處會委員
屏東縣政府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屏東縣政府基準地審議委員
嘉義市不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關於立固

本所長期深耕於不動產估價技術研究，主要業務領域包括
• 不動產估價
• 不動產諮詢顧問
•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估價
• 地上物查估與徵收用地取得作業程序執行與操作

立固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成立於民國91年，歷年來均秉持著
誠信、客觀及公正的態度，以專業技術、豐富經驗與服務效率為客
戶提供精確迅速、合理的專業服務。

服務範圍
高雄、屏東、台南、雲林、桃園、宜蘭、花蓮、台東、金門、澎湖
等地區。
執行經歷相當豐富與完整，並建立起整體服務之口碑，故專業人員
之素質與執行經驗及完善的溝通，為本所服務最強而有力的基本條
件。



團隊估價師

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不動產經紀人

中華民國第28屆(112年)地政貢獻獎得獎人
高雄市113年度優良不動產估價師
高科大商業智慧學院博士候選人

高雄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6、7屆理事長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監事

高科大財稅系傑出系友

所長 -鄭清中 估價師 -黃珮榛

不動產估價師

地政士

 PMP專案管理證照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

倫敦政經學院LSE當代都市計畫理論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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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

 容積率管制係以限制建築物實體建築總量與建築基地
面積之比例，藉以達到控制土地使用強度，確保整體
居住生活品質的制度。而允許原屬一宗土地之可建築
容積部分或全部移轉至另一宗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
即為容積移轉。



容積折繳代金相關法規

都市計畫法系
 都市計畫法第83-1條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

文化資產法系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六條之一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考古遺址土地容積移轉辦法）。



容積折繳代金相關法規

 都市計畫法第83-1條
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種類、可移出容積訂定方式、可移入容積地
區範圍、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上限、換算公式、移轉方式、折繳
代金、作業方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
定之。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9-1條
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容積，其折繳代金之金額，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必要時，查估工作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其所
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地上權人負擔。

 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10點
容積移轉代金金額＝（含折繳代金移入容積之接受基地價格－未
含折繳代金移入容積之接受基地價格）。



增額容積

 增額容積是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的方式，有條件地提高
重大公共建設 (如環狀輕軌)周邊地區的容積率，作
為政府投入經費興建公共建設的自籌財源方式之一，
為新的財務策略與自償性的手段。

 增額容積有條件提高容積，鼓勵大眾運輸場站周圍地
區朝高密度土地使用，解決交通擁塞及環境污染等課
題，增加的容積為公共財，由地主支付價金挹注公共
建設，兼顧漲價歸公、並符合公平原則。



容積移轉相關法規

 規劃原則(高雄市)
大眾運輸場站為中心，半徑0至800公尺為增額容積
實施範圍，賦予不同的增額容積
增額容積增量以原基準容積之30%為上限
實施增額容積地區，排除容積移轉之適用
以範圍內住宅區、商業區、特定專用區為適用對象

 法令依據
實施增額容積地區有二處，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
山計畫(都市發展局受理申請)及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建設計畫(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受理申請)。
高雄市政府審查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增額
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
高雄市政府審查環狀輕軌增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
點



高雄容移代金折繳規定(113年10月7日修正)

容積移轉代金金額＝（含折繳代金移入容積
之接受基地價格－未含折繳代金移入容積之
接受基地價格）

40.00%容積移轉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減



高雄容積移轉折繳代金流程圖(113年10月7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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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桃園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桃園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桃園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桃園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基隆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基隆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基隆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新北市現行容移代金評定程序(113年專家學者研討會暨縣市交流)



台中市現行容移代金機制(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以1家基本費用25萬元至30萬元(含現勘、估價及協審費用)
為原則，得依案件複雜度酌予調整費用，採個案報價。

 公會審查→都發局評定中位數

台中市現行容移代金機制(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台中市現行容移代金機制(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台中市現行容移代金機制(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台南市現行容移代金機制(臺南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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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原則：案件以本府都市發展局為受理機關，並應提送高
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都設會）審議。

例外：但接受基地屬第六點第五款之土地，且其累計容
積不超過百分之九百者，得不提送都設會審議，逕由受
理機關審核。
第六點第五款之土地：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
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依都市計畫書或其他法規規定得為接
受基地之土地；面臨十公頃以上已開闢公園用地以外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
專用區土地

一、容積移轉申請(第3點)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原則：
1.經本府公告之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
2.為改善都市環境或景觀，提供作為公共開放空間使用
之可建築土地。
3.依都市計畫法指定為道路、園道、公園、體育場所、
廣場、綠地（帶）、兒童遊樂場用地、排水道用地、溝
渠用地或河道用地之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例外：
1.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者
2.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
整體開發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二、送出基地(第4點)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三、接受基地(第6點)

原則：
1.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
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依都市計畫書或
其他法規規定得為接受基地之土地；面臨十公頃以上已
開闢公園用地之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
例外：
1.前四款以外之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四、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之上限(第7點)

1.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
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四百公尺範圍內；面臨十公頃以上
已開闢公園用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三十。
2.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
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基準容積之百分
之十五。
3.上述以外之住宅區、商業區或特定專用區土地：基準
容積之百分之十
4.依都市計畫書；其未明定者，依前三款規定辦理。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五、接受基地條件(第8點)

1.應臨接已開闢寬度八公尺以上之都市計畫道路，或臨
綠地（帶）並與已開闢八公尺以上都市計畫道路相臨
接。
2.臨接道路面寬應達八公尺以上，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
尺以上。
3.接受基地面前臨接之園道用地或道路用地間夾有河道
用地、綠地用地、園道用地供人行者，以接受基地側之
道路認定其寬度。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六、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量上限(第8點)

1.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
運中心為中心，半徑四百公尺範圍內；面臨十公頃以上
已開闢公園用地：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八公尺以上未滿
十二公尺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尺者，可
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五；臨已開闢之計
畫道路十五公尺以上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
分之三十。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六、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量上限(第8點)

2.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運
中心為中心，半徑八百公尺範圍內：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
八公尺以上未滿十二公尺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十；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十二公尺以上未滿十五公
尺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二；臨已開闢
之計畫道路十五公尺以上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十五。
3.依都市計畫書；其未明定者，可移入容積上限為基準容
積之百分之三十者，依第一款規定辦理；可移入容積上限
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五者，依第二款規定辦理。
4.上述以外之接受基地臨已開闢之計畫道路寬度達八公尺
以上者，可移入容積量為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七、接受基地之可移入容積限制(第9點)

1.接受基地應優先適用容積移轉並達可移入容積之百分
之八十後，始得申請容積獎勵。
2.容積獎勵累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
3.依都市更新條例或於116年5月31日前依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不適用之
。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八、折繳代金計算方式(第10點) 

1.申請移入容積之接受基地，得依本辦法第九條之一規
定折繳代金。容積移轉代金金額＝（含折繳代金移入容
積之接受基地價格－未含折繳代金移入容積之接受基地
價格）。

40.00%容積移轉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減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九、容積移轉代金估價之委託(第10點)

 由本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並經高雄市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以下簡稱公會)協審後採中位數
評定；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
地地上權人負擔。

 協審公會，應將協審人員及機制報受理機關備查。
 託公會協助辦理下列事項，並由受理機關公告之：
（一）專業估價者遴選作業及建立名冊。
（二）訂定估價報告書格式範本。
（三）估價報告書協審、複審及爭議處理事項。
（四）訂定估價師公會協審及專業估價者收費標準。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十、公會協審方向
 估價師遴選 (草案)
原則二家由本公會推派、另一家由本會遴選全國適任之
估價師事務所。
 辦理容移代金查估之不動產估價師條件：
1. 具相當估價經驗(檢附開業年資5年以上)。
2. 有承辦類似案件經驗之估價師。
3. 承辦單一案件評估金額OO億元以上之高雄市土地估
價三件，或單一案件評估價金額OO億元以上且土開
規劃為大樓之高雄市土地估價五件經驗之估價師。

4. 近三年承辦高雄市估價案件經驗(檢附相關文件)。



高雄市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及作業要點
(113年10月7日修正)

十、公會協審方向
 協審人員 (草案)審查會議，每案5位，包含3~4位估
價師、1~2位外部學者專家。

1. 前置作業或初審會議，得由3位協審人員組成
 收費標準 (草案)
1. 每家基本估價服務費用為新台幣25萬元(兩種使用用
途內)，每增加一種用途項目加計新台幣5萬元/家

2. 本收費標準包含公會協審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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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法、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高雄市容移代金估價
報告書範本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號公報

國內外之不動產估價
理論

估價依據

容積移轉

獎勵容積

基準容積



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指容積移入後之地價。基地容積
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容積、其
他都市計畫獎勵容積、都更獎勵
容積或海沙屋獎勵容積等非移入
容積部分外，加計移入容積部分
，且為實際申請額度；此亦為基
地最後審定之樓地板面積。



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指容積移入前之地價。基地容積
之評估基礎應包含法定容積、其
他都市計畫獎勵容積、都更獎勵
容積或海沙屋獎勵容積等非移入
容積部分，且為實際申請額度，
非上限額度。



估價條件擬定

1.價格日期:為申請估價收件日。
2.應依「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估價說明書」內容載明容移
前後之樓地板面積，若估價案件同時為都市更新案件時
估價師應同時參考委託人提供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
。
3.載明依「容積移轉折繳代金估價說明書」所載之開發
後產品型態、建材設備表或特殊建材、特殊建築工法等
資料，該項資料若委託者無法提供，則由估價師依當地
合理房價水準，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全國聯合會
四號公報標準造價推估其合理造價水準。



收益法
直接資本化法或折
現現金流量分析法

比較法
土地開發分

析法
評估內容

開發後
產品類型

▲○

容積移轉前後
土地價格評估

住宅、辦公、
店面

▲○商場、百貨、
旅館

▲○廠辦

依開發後產品之性質決定其他產品

註：「」為必須採用方法，「○」與「▲」可選擇採用方法，其方法適
用性「○」＞「▲」，必須採兩種方式評估。

容積移轉前後土地價格評估方法

基地價格求取之方法



建築面積表 估價說明書
(建照計法)

估價說明書
(產權計法)

登記面積
(各戶、
車位面積)

分層、分戶、
及用途填寫

加計牆皮 分配公設

含容積移轉估算可銷售面積



未含容積移入之可銷售面積推估

未含容積移入規劃面積由估價師依「容積移轉折繳代金
估價說明書」內容為基礎進行調整，調整的原則如下：
容積移入前後實設建蔽率相同。
未含移入容積所減少的容積原則上由頂層依次遞減。
調整後面積須達到與容積移入後銷坪比相同的條件，並
盡量維持接近之地下室開挖率，若調整後面積與容移移
入後之銷坪比不同時，應敘明理由，銷坪比指不含車位
銷售面積與總容積樓地板面積的比值。



容移代金=
(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容移代金=
(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未含容積移入之基地價格)

40.00%容積移轉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20.00%獎勵容積

210.00%基準容積

減

容積移轉代金結果



案件模擬試算：基本資料

 基地條件：
土地面積：1,595.18平方公尺
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商業區：建蔽率60%、容積率
630%。
臨路條件：17m&12m
距大眾捷運系統800公尺範圍內
獎勵內容：

標的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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